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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株洲天桥起

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桥起重”、“公司”）201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海通证券对天桥起重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

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65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9.50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78,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845.5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3,154.50 万元。

与预计募集资金 20,424.04 万元相比，超募资金为 52,730.46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京

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2010）第 218 号《验资报告》审验

确认。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入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用于“大型成套物料搬运设备年

产 120 台套建设项目”、“桥、门式起重设备年产 1.5 万吨改、扩建项目”、“起重机核心

零部件加工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管理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 截至日余额   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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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株洲人民路支行 424,688.82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株洲分行 132,269,586.19 活期、结构性存款 

合计 132,694,275.01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与上述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执行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 制度，严格履

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并就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9,3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7,000 万元。 

201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株洲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3,646.05 万元增资控股株洲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 万元。 

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使用

超募资金 2,227.5 万元，认购珠海英搏尔电气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份。 

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不

超过 2,500 万元（含天桥利亨管理层预留份额不超过 500 万元，公司实际投入 2,000 万

元）与各方发起设立湖南天桥利亨停车装备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天桥舜臣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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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95 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株洲天桥舜臣选煤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少数股东股权。 

2017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发起设立天桥嘉成<暂定名>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 

1,530 万元与株洲嘉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赵宏等 7 名

创始团队成员发起设立湖南天桥嘉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 15,000 万元超募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内容与必要性 

1、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

利息 13,269.43 万元人民币（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公司将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超募资金使用的必要性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及业务的不断扩大，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通过使

用剩余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资金压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永久性补充公司日常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充足的营运

资金将有助于公司智能化技术集成项目开发建设及数据云平台的搭建，推动公司成为实

现物料搬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从而推进公司战略规划的全面实施。 

四、公司相关说明与承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6.5.26 条的规定，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流后，公司十二个月内累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超募资金

总额的 30%，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

定。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费用，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益，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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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诺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

投资以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审议程序及独董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升超

募资金使用效率。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

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专户余额为准），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天桥起重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13,269.43万元人民币（实际金额以资金转

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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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同时应履行必

要的法律程序。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天桥起重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13,269.43万元人民币（实

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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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剩余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严  胜                         龚思琪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3日 

 

 

 


